承  诺  书

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：

按照审计署关于对《浙江省2007年财政收支和财政体制运行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通知书》（审财调[2008]24号）的要求，我单位向审计组提供了此次审计所需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资料，并对下列情况做出承诺：

一、所提供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、银行开户账号等会计资料是真实的、完整的。

二、所提供的与财政、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其他资料是真实的、完整的。

三、如果所提供的资料存在不真实、不完整情况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：
被审计单位盖章：
年  月  日
